
关于 2024-2025 学年第二学期 

2022、2023 级本科生课程跟班重修报名的通知 

 

各学院： 

为进一步加强课程过程管理，规范相关课程的组织和管理工作，

保证人才培养质量，现将 2024-2025 学年第二学期 2022、2023 级在

本科生课程重修工作的规范管理要求如下： 

一、重修对象及课程范围 

2022、2023级本科学生在 2022年春季学期（2023年 2月-6月）

和 2024 年春季学期（2024 年 2 月-6 月）因课程考核成绩不合格者，

可报名课程重修。 

重修课程须在当前学期开设方可申请重修，因欠费未注册学籍的

学生不能重修选课。 

二、重修方式 

（一）跟班课程 

重修学生分流到本学期教学班级跟班学习，参加课程期末考试。 

（二）单开班课程 

高等数学 A（1）、大学物理 A（1）、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等 50

门课程（课程清单详见附件 3）因重修人数多，教室座位数限制和上

课时间冲突等原因，组建单开班重修教学班，单独命题考试，不需

要学生在本次重修报名，具体安排另行通知。 

（三）课程免听 

重修课程因与正课上课时间冲突等特殊原因确实无法到课的，学

生可申请免听。办理免听需在重修报名缴费结束两周内提出申请（免

听申请表见附件 1），授课教师审批。授课教师为免听申请通过的学

生提供线上教学资源自学材料和课程作业。  

三、重修报名选课 

1.时间安排 

2025 年 2月 25 日 08:00～3 月 2日 23:59 

2.重修报名选课方式和步骤 



见附件 2“跟班重修报名操作手册” 

四、重修交费 

交费时间：3月 4日 08:00～3月 7日 17:00 

交费方式：进入微信，关注“湖南城市学院计划财务处”微信公

众号，进入“缴费业务”——“学生缴费”——登录——“重修费”

——选择需重修的科目并提交订单——缴费。 

五、重修学习、考核和成绩记载 

1.学生重修选课后即根据课表按时参加重修学习。学生申请免听

重修的，须严格按要求完成任课教师布置的平时作业及其他学习任务，

否则重修成绩无效。 

2.任课教师根据学生平时成绩（含作业、平时测试、实验、实践

等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计算重修课程总评成绩（平时成绩与期末考

试成绩比例分配与正常修读相同）。学生因课程时间冲突申请免听的，

任课教师可指导学生参加在线教学平台相同课程或相似课程线上学

习，并检查学生学习记录和完成平时作业情况。 

3.学生重修课程成绩合格，可获得相应的课程学分，按正考课程

计算课程绩点。 

4.考核安排 

(1)组班重修：公共课程重修考核时间由教务处统一安排；专业

基础课程、专业课程等重修考核时间由开课二级学院负责安排。 

(2)跟班重修：参加所跟班级的课程考核。 

5.重修课程考核与其它课程期末考核时间冲突时，学生可选择其

中一项参加，但另一项必须办理缓考手续。 

6.没有办理重修手续的学生不能参加重修课程考核。 

7.参加重修学生不得随意旷课旷考，否则将取消其后续重修资格。 

9.原则上一次重修课程不超过 6门（含实践课程）。 

 

湖南城市学院教务处 

2025年 2月 24日 

 



附件 1：   

湖南城市学院重修课程免听申请表 
2023年 10月 10日印制 

注：本表原件一份，交学生就读学院教务办存档。根据需要复印 N 份，所有免听课程任课

教师各一份。 

姓  名 学籍号 所在学院 专业 联系电话 班级  

      

免听申请原由 

 

申请原由： 

 

学生签名：     

                                   年       月       日 

学期 免听课程及代码 任课教师签名 联系电话 

    

    

    

    

    

    

学生所在学院 

意见 

 

 

教学院长签名（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 2：        跟班重修报名操作手册 

 

登录系统点击【报名申请】--【重修报名】 

 

 

进入重修报名页面，如“跟班重修（选课）”界面中有教学班显示，请先在“跟班重修（选课）”

中选择相应的教学班，点击选课，根据提示操作。 

 
 

高等数学 A（1）、线性代数（线性代数 A）、大学生计算机基础等课程为“单开班重修”，选

择相对应的教学班，点击选课，根据提示操作。 

 



 

如与其他课程有冲突，系统会提示 

 
 

当操作栏的选课变成红色的“退课”，即表示选课成功。如果错报，可以在规定的报名时间段

内点击退课。 

 

 

 

 

 

 

 

 

 

 

 

 

 

 



附件 3：单开班重修课程清单（表格中的课程无需报名） 

序号 开课学院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备注 

1 市政与测绘工程学院 9021312381 有机化学  

2 市政与测绘工程学院 9024113041 误差理论与测量平差基础  

3 土木工程学院 9031112031 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  

4 土木工程学院 9034112011 理论力学  

5 土木工程学院 9034112041 结构力学（2）  

6 土木工程学院 9034112081 材料力学  

7 土木工程学院 9036112191 土力学  

8 土木工程学院 9036112201 工程地质  

9 人文学院/大学英语教学部 9051111050 应用文写作  

10 人文学院/大学英语教学部 9051119031 现代汉语（2）  

11 人文学院/大学英语教学部 9054311021 大学英语（2）  

12 人文学院/大学英语教学部 9054311561 大学英语提高课程（2）  

13 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 9063311011 大学生计算机基础  

14 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 9063311021 计算机语言(C 语言)  

15 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 9063311031 计算机语言(Python 语言)  

16 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 9063311141 计算机语言(Python)  

17 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 9063313081 数据结构 A  

18 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 9063415360 数据结构综合课程设计  

19 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 9065112011 大学物理 A（1）  

20 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 9065112041 大学物理 B（1）  

21 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 9065113111 大学物理 B（2）  

22 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 9065212030 大学物理实验  

23 音乐与舞蹈学院 9077815190 音乐教育基本功竞赛（1）  

24 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 9081112061 有机化学 A（2）  

25 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 9081113011 化工原理 A（1）  

26 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 9083112021 无机及分析化学(2)  

27 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 9085113061 材料科学基础  

28 理学院 9091112021 数学分析 A（2）  

29 理学院 9091112051 高等代数（2）  

30 理学院 9091113011 常微分方程  

31 理学院 9091113121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C  

32 理学院 9092112011 高等数学 A（1）  

33 理学院 9092112021 高等数学 A（2）  

34 理学院 9092112041 高等数学 B（2）  

35 理学院 9092112061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36 理学院 9092112071 大学数学  

37 理学院 9092112081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A  



 

38 理学院 9093113351 线性代数 C  

39 体育学院/大学体育教学部 9101112081 运动生理学  

40 体育学院/大学体育教学部 9101313221 体操（2）  

41 体育学院/大学体育教学部 9101313231 学校体育学  

42 体育学院/大学体育教学部 9103811020 大学体育与健康（2）  

43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9112112101 建筑制图（2）  

44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9113112051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45 马克思主义学院 912131102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46 马克思主义学院 912231108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47 马克思主义学院 9123311011 思想道德与法治  

48 马克思主义学院 912431104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49 马克思主义学院 912831107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概论 
 

50 人文学院/大学英语教学部 9054311021Y  大学英语（2）  


